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三六四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時。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吳兼主任委員伯雄                                        紀錄：廖本全 

四、出席委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六、宣讀本會第三六三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議：除核定案件第七案：「內政部為訂定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案」決議文「 

       一、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予通過，並退請規劃單位依照修正計畫 

       書圖後，由內政部逕予核定轉報行政院備案。」部分，應予修正為「一、本案 

       應請規劃單位依以下各點檢討修正，研提具體書圖後，再行提會專案討論。」 

       外其餘確定。 

 

七、備案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為變更綠島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遊樂區、保護區、 

         廣場用地（兼作停車場使用）、車站用地及道路用地為民用航空站用地                                                                                                                

              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五○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八十二府建四字第一六二六○○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惟開發單位於施工前依「加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後續方案」規 

         定向當地縣政府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 二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清泉風景特定區（設置雪霸國家公園管理服務中心） 

       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四六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八十二府建四字第一六四七五四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三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板橋都市計畫（部分行水區為截流站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五二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八十二府建四字第一六五二六九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准予通過，惟其用地名稱應修正為「下水道用地（供污水截流站使用）， 

         俾符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第 四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為機關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三九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二年七月一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六六七○二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 

                  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五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彰化都市計畫（文十二）國小用地為國中小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五二次會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八十二府建四字第一六七九八六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准予通過，惟未來興建國民中學時應補足二‧五公頃之學校用地面積。  

 

    第 六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台東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四四、四四九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 

           台灣省政府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八十二府建四字第一六二六七五號 

           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變更編號九、十部分，准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外，其餘由本 

         部都委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兼主任委員核可）前 

         往實地勘查，獲致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第 七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竹北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一六、四四二、四四九次會議審決通過， 

           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八二府建四第一六四七五六號函 

           檢附計畫書圖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推請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成員另案簽請兼主任委員核可） 

         ，前往實地勘查，研提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第 八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內溫泉部分（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覆議案。 

    說  明：本案前經本會第三五一次會議審決略以：「．．．其標高超過二七○公尺 

         者，應予維持原計畫。」及「變更編號八，應予維持原計畫」各在案，茲 

         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八十一府建四字第一六八○三五號函檢 

         附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三三次會議紀錄，就上開決議提請覆議等由到部，經 

         再提本會八十一年九月八日第三五四次會議審決：「本案請台灣省政府就 

         （一）實施區段徵收之可行性詳予評估（二）考量增設垃圾處理、污水處 

         理及變電所等公共設施之適當區位與規模及（三）計畫圖之地形高程資料 

         與實際地形現況之差異詳予查核，研提具體處理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又在案，嗣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八二府都三字第六一七一 

         一號函檢送上開決議研議資料到部，特再提請討論。 

    決  議：併備案案件第六案，組成專案小組前往實地勘查，獲致具體意見後，再行 

         提會討論。                                                           

                                                                 

    第 九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外溫泉部分（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覆議案。 

    說  明：本案前經本會第三五一次會議審決，其中變更編號二，決議應予維持原計 

         畫在案，茲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八一府建四字第一六八○三 

         四號函檢附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三三次會議紀錄，就上開決議提請覆議等由 



         到部，經再提本會八十一年九月八日第三五四次會議審決：「本案請台灣 

         省政府就（一）實施區段徵收之可行性詳予評估及（二）考量增設垃圾處 

         理、污水處理及變電所等公共設施之適當區位與規模後，再行提會討論。 

         」又在案，嗣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八二府都三字第六一七一 

         一號函檢立上開決議研議資料到部，特再提請討論。 

    決  議：同備案案件第八案決議文。 

 

    第 十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 

         住宅區、商業區、文小用地、文中用地、停車場用地、公兒用地、機關用  

         地、變電所用地、水溝用地、綠地、道路用地、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 

         綠地及部分加油站用地為住宅區、綠地）（配合台灣省實施區段徵收五年 

         計畫─過埤子地區）案。 

 

    說  明：一、本案前經本會第三六三次會議審決：「本案請台灣省政府轉知高雄縣 

           政府就變更理由迅予研提補充資料送部後，再提下次會議討論」在案 

           。 

         二、茲准台灣省政府檢附變更理由補充資料到部，特再提會討龠。 

 

    決  議：本案應請台灣省政府轉知高雄縣政府再就左列各點迅予研提補充資料（並 

         參考「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第十一、十二條規定事項）送部後，再行 

         提會討論。 

         一、計畫衝擊分析部分： 

           １都市空間結構及土地使用發展分析。 

           ２交通運輸系統衝擊分析（交通量預測分析、區內及聯外道路系統、 

            交流道運輸衝擊）。 

           ３公共設施需求及分佈分析。                                                                                                                               

           ４環境說明分析（自然環境、垃圾廢棄物、污水及雨水處理）。 

           ５住宅需求分析。 

           ６區段徵收可行性分析。 

         二、前項所提之各項實質發展計畫內容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三、事業及財務計畫（包括開發主體、開發方式、開發進度、建設營運管 

           理、經費需求及籌措、收支平衡預估等）。 

 

    第十一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 

         住宅區、商業區、文中小用地、停車場用地、公兒用地、綠地、道路用地 

         、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綠地及部分道路用地為住宅區、綠地）（配合 

         台灣省實施區段徵收五年計畫─灣子頭地區）案。 

    說  明：一、本案前經本會第三六三次會議審決：「本案請台灣省政府轉知高雄縣 



           政府就變更理由迅予研提補充資料送部後，再提下次會議討論」在案 

           。 

    決  議：同備案案件第十案決議文。 

                                          

八、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本市松山區濱江段四小段二八六─三○地號原供自來 

       水配水池及加壓站使用之機關用地增列辦公處所使用項目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第四○一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八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八十二府工都字第八二○三九○二九號函檢附計 

           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同意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列席代表所提修正意見：「本案機關用地採 

         地下配水池與地上辦公大樓共構方式，由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及台北市政府 

         其他公務機關（含消防小隊）暨內政部營建署合作興建辦公大樓使用」外                                                                                                                               

       ，其餘准照台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 

 

    第 二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五小段六三九─一地號及二三四 

         、二五八地號內第三種住宅區土地為變電所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第四○一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八 

           十二年六月二日八十二府工都字第八二○四○三四二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 

         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一、本案變電所用地之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二二五，地下作變電相關之  

           機電設施使用部分，不計入容積率。 

        二、為避免變電所對附近地區造成不良之影響，工程用地單位應提出環境 

          說明書，並經主管機關核可後，始得申請發照施工。 

 

    第 三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部分內湖區區政中心機關用地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士 



         林分院內湖簡易庭機關用地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第三九八、四○一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北 

           市政府八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八十二府工都字第八二○四四九一二號函 

           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四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內湖區第七─一號計畫道路兩側部分公園用地為道路 

         護坡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第四○二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八 

           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八十二府都二字第八二○四五七六九號函檢附計 

           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 

         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一、變更後之「道路護坡用地」，應修正為「道路用地」（供護坡使用） 

           ，以符規定。 

         二、計畫圖變更圖例未依「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規定製作，併請查明 

           修正。                                                        

 

    第 五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大林蒲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為機關用地、部分 

         綠地為加油站用地、道路用地及部分道路用地為綠地，並配合撤銷部分地 

         區整體開發規定）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市都委會第一五三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高雄市政府八 

           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八十二高市府工都字第二一二五四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陳情異議案件綜理表。 



    決  議：一、准予通過。 

         二、曹委員奮平建議：爾後不宜再有撤銷部分地區整體開發規定之案例， 

           併予列入紀錄。 

                                                                 

                                                                 

    第 六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市灣子內都市計畫（部分文小（七）用地為特殊 

         學校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市都委會第一五三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高雄市政府八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八十二高市府工都字第二一三五六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七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貢寮地區）細部計畫（部分 

 

         農業區為道路用地）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二八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二年六月十日八十二府建四字第一六四六九二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  

           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八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仁義潭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文教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四九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八十二府建四字第一六五三一一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擬變更都市計畫範圍畸零不整，且非變更為「私立○○學校用地」， 



 

                    亦未有適當之回饋措施，有欠公允，應予維持原計畫農業區。 

 

    第 九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為機關用 

         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三一、四五一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 

           台灣省政府八十二年七月五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六六七七三號函檢附 

           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十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公墓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五○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 

           府八十二年七月一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六六七○○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一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中密度住宅區、水域用地、批 

         發市場用地為污水截流站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五二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 

           府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六五二三二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污水截流站用地名稱，應修正為「下水道用地」（供污水截流站使用 

           ），並退請修正計畫書圖，俾符規定。 

         二、查本案部分變更內容在公開展覽變更範圍外，應退請台灣省政府轉知 



           台南市政府補辦公開展覽，以符規定，公開展覽期間如無任何公民或 

           團體提出異議，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第十二案：內政部為變更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鳳山厝部分）（部分 

         農業區為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用）案。 

    說  明：一、交通部八十二年五月十三日交總（八十二）（一）字第○一五五二二 

           號函為配合國建六年計畫興建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高雄環線需要， 

           爰依「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申請由內政部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並檢附計畫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二年六月十四日至八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在高 

                雄縣政府、大社鄉公所、燕巢鄉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八十二年 

                七月二日分別於大社鄉公所、燕巢鄉公所舉辦說明會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說明書六、其他３所敘內容：「．．．其使用項目之訂定及增減， 

         均需先經國道管理機關及主管之地方政府議定」乙節，核與「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不符，應請刪除外，其餘准予通過， 

         並退請工程用地單位（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依照修正計畫書後 

         ，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第十三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麻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說  明：一、本案前經本會八十二年六月十一日第三六二次會議決議：「本案推請 

           本會委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兼主任委員核可），前 

           往實地勘查，研提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在案。 

         二、嗣經簽奉兼主任委員核可，由蔡委員添璧、楊委員重信、曹委員奮平 

           、董委員美貞、夏委員鑄九、潘委員丁白、王委員杏泉、張委員家祝 

           組成專案小組，並由蔡委員添璧擔任召集人，已分別於八十二年七月 

           十三日、七月二十日舉行專行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獲致具體意見，特 

           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灣省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 

         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一、鑒於本計畫區現有公園、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嚴重不足，同意照台灣 

           省政府列席代表於會中所提調整方案通過，以適當之公有土地變更為 

           公園用地。 



           （一）變更文（小）四─麻豆國小東北側部分學校用地（面積○．五  

              四公頃，地號東角段六四六號及六四八號部分土地）為公園用 

              地。 

           （二）變更文（中）三─麻豆國中北側部分學校用地（面積○．八四 

              公頃，地號南勢段一九九、二○○、二一四號）為公園用地。 

           （三）變更文（高）二─曾文家商北側部分學校用地（面積○．七八 

              公頃，地號興國段一二四○、一二四一、一二四二、一二四三 

              一二四四、一二四五、一二四六、一二四七、一二四八及一二 

              六八號部分土地）為公園用地。 

           （四）變更機十一─監理站東側及現有批發市場南側之部分農業區（ 

              合計面積一．五五公頃，地號麻豆段六一○、六一一號，新建 

              段八八八號部分土地及興農段五一二號）為公園用地。 

          二、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詳附表） 

         三、逕向本部陳情意見部分：除沈良君陳為原計畫６Ｍ─三十九道路北段 

           導致麻豆口段二九○地號土地為畸零地，陳請將原計畫道路西移至既 

           成道路，並不影響他人權益，俾便建廟乙案，在不妨礙交通且不影響                                                                                                                      

           他人之前提下，同意照台灣省政府列席代表依既成道路所提變更計畫 

           圖通過外，其餘陳情意見未便採納。 

         四、建請台灣省政府就如何促進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之貨物 

           轉運中心有效開發問題，另案研擬具體措施，以因應未來物流業之發 

           展趨勢。 

       

    第十四案：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二一、四四○、四四二、四四六會議審議 

           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 

           六五三二七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推請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 

        可）前往實地勘察，研提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九、臨時動議核定案件： 

    第 一 案：為本部訂定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案，再提請討論。        

    說  明：一、按本部訂定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案前經本會八十二年七月十六 



           日第三六三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附帶決議：「為提昇高雄新市鎮 

           規劃品質，應於本新市鎮訂定都市設計時，配合研擬整體開發計畫及 

           財務計畫，並將左列課題列入考量，必要時並得依法定程序變更主要 

           計畫」在案。 

         二、上開高雄新市鎮都市設計研究成果於本（八十二）年八月七日進行期 

                  末草案簡報，茲因都市設計研究單位所提主要計畫建議修正案，與前 

                  開本會通過之主要計畫案差異甚大，惟與會人員咸認該建議修正案架 

                  構較佳，建請再提本會討論。 

              三、本高雄新市鎮開發在即，如依本會原附帶決議（詳前開第一項）辦理                                                                                                                               

                ，勢必影響都市計畫制定之嚴謹與威信，爰特再提請討論。 

 

    決  議：為提昇高雄新市鎮規劃品質，應請規劃單位依本會第三六三次會議決議， 

         並參照都市設計研究成果，整體檢討修正「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 

         」，研提具體書圖後，再提會專案討論。 

        

十、臨時動議報告案件： 

  第 一 案：都市計畫零星工業區是否准予就地再擴大變更土地為工業區使用之處理原 

       則（草案）。 

  說  明：（略）。 

  決  議：由內政部營建署參酌本會委員發言意見重行整理草案，並邀請相關單位研 

       商後，再行提會討論。 

   

  第 二 案：工商綜合區設置因應措施。 

  說  明：一、工商綜合區設置之緣起、意義及推動方式： 

        （一）緣起：                                                    

 

               依國建六年計畫規定，配合各生活圈發展需要，將在生活 

                      圈中心都市邊緣，交通方便地點，設置工商綜合區，以提供生活 

                      圈居民就業、購物與休閒活動之需要。每處以三十至五十公頃為 

                      宜，並依據生活圈之人口規模及中心都市性質，每一生活圈利用 

                      農地轉用配置一處或數處工商綜合區，且振興經濟方案將之列為 

                      立即可行之措施。 

                （二）定義與內涵： 

                          工商綜合區係指都市近郊之交通便利地區，在一定範圍內之 

                      土地，依其區位與當地發展需要，規劃設置綜合工業園區、服務 

                      業區、大型購物中心、物流中心等，供輕工業、試驗研究、零售 

                      批發、修理服務、工商服務及運輸倉儲等使用及所需環保與景觀 

                      設施，每處以三十公頃至五十公頃為宜。 



                （三）推動方式： 

                   １由經濟部調查各地區設置工商綜合區之需要及企業投資開發之 

                    意願，研擬整體性工商綜合區設置計畫，以利民間參與投資。                                                                                                                                                 

上述調查與設置計畫應於本（八十二）年十月完成。 

                   ２由經建會「產業發展土地取得協調小組」，依前項設置計畫， 

                    協助企業取得適當土地，興建工商綜合區。其用地位於都市計 

                    畫區者，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二條之規定，變更 

                    為「特定專用區」。都市計畫變更作業，限於一年內完成。 

              二、工商綜合區對都市計畫之衝擊： 

               （一）土地使用方面： 

                  １土地使用型態的競合問題： 

                     工商綜合區之位址多選擇都市邊緣地區之非建築用地，其 

                   地價相對較低，且因其採大面積開發方式，未來區內有將有較 

                   完備的服務設施並能滿足居民就業、購物與休閒活動之需要， 

                   可能會吸引現行都市計畫工業區、商業區內的業者遷往區內設 

                   置經營，造成土地使用型態競合的問題，甚至會造成都市計畫 

                   工業區與商業區蕭條與衰敗。 

                  ２土地使用管制適用疑義問題：                                                  

工商綜合區之使用性質介於都市計畫之工業區與商業區之 

                   間，甚至兼有二者的部分特性，未來工商綜合區內的土地及建 

                   築物之使用管制究應比照工業區或商業區，恐將滋生土地使用 

                   管制適用上的疑義。 

                  ３土地使用公平性問題： 

                   未來被選定劃設為工商綜合區的土地，多為都市邊緣低密 

                   度使用的非建築用地，其用地變更後，將產生鉅額的增值利益 

                   ，若無適當的回饋措施，恐將造成土地使用公平性的問題。 

               （二）交通運輸方面： 

                    工商綜合區之設置勢將造成區內商業與工業活動相當程度的 

                  混合使用，而工業與商業之運輸需求則有不小的差距，二者需要 

                  考量的因素分列於下： 

                  １工業使用須考量的因素有：原料、產品之輸入與輸出及其堆置 

                   儲放之倉儲設備和運具本身重量、長度、噪音、停放場站對整 

                   個區內道路系統和土地使用之干擾和影響。                                                                                                                      

                  ２商業使用須考量的因素有：工作通勤旅次的產生，購物、娛樂 

                   、遊憩旅次的大量增加等等。 

               （三）人口分佈方面： 

                    工商綜合區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增加購物、休閒、娛樂 

                  之近便性，將吸引一部分都市中心區和鄰近地區的人口，將影響 



                  原有都市人口分佈之模式。 

              三、因應措施： 

               （一）申設工商綜合區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案件，應俟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經濟部）擬具整體性設置計畫報院核可後，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始得受理。 

               （二）工商綜合區之設置，應以生活圈中心都市近郊為限；每一生活圈 

                  以設置一處，每處三十至五十公頃為原則，必要時視生活圈之人 

                  口規模及中心都市性質調整之。    

                （三）工商綜合區之劃設，除政府政策性開發者外，不主動指定其切確 

                   區住，由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期公告徵求投資並公開評選  

           ，擇優核准開發。 

                （四）申設工商綜合區除應擬具事業及財務計畫送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核外，並應擬具該工商綜合區設置對鄰近都市發展之衝擊 

                   分析，送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規劃審議參考。 

                （五）工商綜合區應以容納傳統都市計畫商業區及工業區無法容納之工 

                   商新興行業為主；其經營型態並應儘可能與中心商業區有所區隔 

                   ，以避免造成都市空間結構之衝擊及不公平競爭。 

                （六）工商綜合區應限由興辦工商業人申設。興辦人應切結於開始營運 

                   前，不得移轉其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否則應依都市計畫程序， 

                   恢復為原使用分區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照公告現值收買， 

                   另行出售興辦工商業人，以防杜土地投機炒作。 

                （七）民間獲准開發工商綜合區應本於使用者負擔受益付費之原則負擔 

                   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及興闢費用，並提供部分可供建築用地回饋地 

                   方政府，以作為改善當地道路系統及補充其他公共設施之用；其 

                   提供公共設施用地及回饋當地地方政府土地之比例，不得少於總                                                                                                                                 

                   面積百分之六十。但原由其他建築用地變更者，不得少於百分之 

                   四十。 

    決  議：洽悉。 

 

十一、散會。 

  


